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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普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朱圳、王东健、马冬、鞠晓伟、姜文鹏诉你单位劳
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37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
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臻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赵永春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
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386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25日

仲裁公告

蔡德恩：根据（2014）淮中民初字第0056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753号民事判决
书和（2017）苏08执129号执行和解协议及执行裁定书，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淮安金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贵方享有债权。现根据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戴丽映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将其对淮安金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戴丽映，转让金额为18,
998,326.57元及利息和违约金，权利范围包括相应工程款项的优先受偿权和担保人的担保
责任。贵方作为上述债权的担保人，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现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通知贵方，要求贵方自公告之日起向受
让方戴丽映履行上述债权的还款义务。（联系人：戴丽映；联系电话：18058878610）。

特此公告！ 温州九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戴丽映

2019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 2018年12月31日，该债权资产包总额为人民币68,157.94万元。该债权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资产包。该债权
资产包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
电子邮件：wangzhe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处置公告

根据我方与朱芳驰于2018年8月2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
我方已将对你们的债权，即蒋雄高、金华市法思克木业有限公司、浙江金
华三鼎建筑装钸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8日签订的《欠款单》中所
确定欠我方的本金壹仟万元及利息，转让给受让人朱芳驰。该债务由
金华市天工物资有限公司、姜东辉、金华富恒电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请你们接到本通知后，将你们所欠债务本金壹仟万元及利息均都
付给债权受让人朱芳驰，向朱芳驰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专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朱绍军、朱丽珊
2019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与建德市盛元能源有限公司达成的编号为
HZ(转让)20181226的《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已将其借款
合同编号为: HZ0410120170058、HZ0410120170077、HZ0410120170084共2户3笔债权和
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建德市盛元能源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
义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建德市盛元能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裁判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建德市盛元能源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致黄健、程丹萍夫妇：
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嘉绿苑西19幢4单元701室
身份证号码：黄健：330102197909201215、程丹萍：332527197210260044。

根据你们在2011年 8月24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订的编号为兴银嘉海个高保（2011）058、059号《最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以下简称“担保合同

“），即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的受让方以下
简称“华融公司”）起诉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
浙商终字第134号民事调解书，由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而代债务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宏昌公司”）向债权人华融公司偿还的担保合同项下相关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等)共计人
民币18，938，322.92元，华融公司已经于2018年11月6日全额收到。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依法向宏昌公司等相关债务人进行追偿，由于宏昌公
司被申请破产，并且已经于2014年12月22日正式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债权在该破产程序中没有
得到追偿。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由于对于兴业银行的上述
债务的担保没有约定分担比例，故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该平均分担，黄健应当将自己应分担的部
分人民币6312774.31元及相应利息及时支付给本公司，程丹萍应当将自己应分担的部分人民币
6312774.31元及相应利息及时支付给本公司，请收到本函件后立即向本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否则，
本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特此函件！ 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5日

关于要求履行连带保证分担责任的催告函
公告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
14日裁定受理对东阳市锦兴针织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8年12
月 21 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锦兴针织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锦兴针
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锦兴针织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
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
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
市锦兴针织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
自 2018 年 8 月 14 日起停止使用，
营 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
330783000066666，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83741039199G）正、副本
自2018年12月21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锦兴针织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9年1月25日

送达公告
施红平：本机关依法查处你在

拱墅区悦尚湾2幢2单元1104室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一案，本机关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拱城法罚字[2018]
第 41004497 号），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十日内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设，你
应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收
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或拱墅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
内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
又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将依
法强制拆除。
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9年1月25日

（2018）浙0304破10号
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公司债权人：

《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11月23日在第三次债权
人会议中以非现场表决方式经由全部债权人表决通过。并于2018年11月23日经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4破10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16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管理人申请瓯海区人民法院直接予以分配。

根据《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温州市圣博
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性分配，确定于2018年12月6日开始实施，由本管理人
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申请法院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税收债权总额债权金额共计141694.53元，普通债权总额共计18928371.49元。最后分
配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为人民币50668元，因此参与分配的均为税收债权。

对分配中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
之日起满2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
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温州市圣博郎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月25日

公告

（2018）浙01民终9438号
李榕：本院受理上诉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

被上诉人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民终943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223号

广州垚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徐启翔与被告广州垚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叁
点零易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02 民初 6223
号民事裁定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602号

杭州闳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永盛服
装辅料厂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8602 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支付杭州永盛服装辅料厂加工货款
66936.4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 2018 年 8 月
21 日起至所欠加工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4.35%标准计），承担案件受理费及诉讼财产保全
费共计 1426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533号

浙江天之润美容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郑
恩盛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253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08号

蔡松龙、穆春华、穆春雷：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明
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30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210号

陈才昌、陈菊伟、杨勤伟、赵雅敏、诸暨市昌美针
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42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311号

周宏光：本院受理原告陈方君、殷大鹏、余超与
被告周宏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2311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200号

胡晓东：本院受理原告何鹏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
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360号
楼焕平、楼水萍：本院受

理许维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110 民初 636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235号
杨雪泉、雷玉林：原告杭州星成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鸿博实业有限公司、李生洪、杨
雪泉、雷玉林、傅有良、张斌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19年4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号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676号

王钱钢：原告俞先权诉被告王钱钢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4月15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877号之一

邵展成：本院受理原告许可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19年4月12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544号之一

杭州爱芯装饰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牧
霖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2019 年4月15
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1民初554号

浙江玉鹄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邦建
设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玉鹄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单位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9年5月10日9时在本院第15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479号

唐涨潮：本院受理原告郑中能与
被告唐涨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696号

张永冬、杨久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行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张永冬、杨久蓉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107号

朱涛、王燕、刘建儿：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金嘉隆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涛、王燕、刘建儿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538号

叶永斌：本院对原告宁波市鄞州陈青山装饰材
料经营部与被告叶永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2 民初
16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7217号

高峰、张晓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通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峰、张晓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413号

李老也：原告吴家良与被告李老也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212民初1141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2596号

周晶丰、夏善芬：原告深圳市前海航盈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晶丰、夏善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212民初125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055号

吴为彪：本院受理原告张鲁奇与被告吴为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4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934号

朱海霞：原告许永光与被告朱海霞抚养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212民初11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83破2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吕南富的申请，于2018年11月
13日作出（2018）浙0683破申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债务人嵊州市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债权人应在2019年3 月1日之前，向管理
人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中
兴南路 42 号 3 楼，联系人：王海琴，联系电话：
18858561 023，邮政编码：312000。）申报债权，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嵊州
市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3月12日上午9时
00分时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债权人

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
件。 嵊州市人民法院


